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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本会财务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民

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以及中国残

联关于差旅费管理、因公临时出国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行政办公经费实行预算管理。行政办公经费包

括人员费用、办公用品购置费、水电费、取暖费、修理费、

物业费、会议费等。每年年初由后勤保障处制定预算，报理

事长办公会议审批。 

第二条 人员费用包括工作人员基本工资、绩效奖金、

津贴、社会保险等经费，由综合秘书处按相关规定计算、核

定并报分管会领导审批。 

第三条 部门聘用临时工作人员，由部门提出申请，综

合秘书处核定工资，报理事长办公会议审批。支付手续由综

合秘书处报分管会领导审批后统一办理。 

第四条 办公用品由后勤保障处统一采购，预算内 3000

元（含）以下由后勤保障处处长审批，3000 元至 8000 元（不

含）由分管会领导审批，8000 元以上由理事长审批。超预算

费用或预算外支出，由后勤保障处填写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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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会预算外用款申请表》，报理事长审批。 

第五条 因值班、加班确需在外用餐或订餐，每人餐费

标准控制在 50 元以内。餐费报销由部门负责人批准，须在

票据后附上经本人签字的值班、加班人员名单。 

第六条 本会职工食堂费用实行预算管理，预算范围内

每月 10000 元（含）以下由后勤保障处处长审批，10000 元

以上由分管会领导审批。超预算费用，报理事长审批。 

第七条 车辆保养、维修、检测、保险、汽油等费用由

后勤保障处负责管理。预算内 5000 元（含）以下由后勤保

障处处长审批，5000元以上由分管会领导审批，10000元（含）

以上及超预算支出报理事长审批。 

第八条 会议费严格按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

办法》执行。会议费用实行预算管理，在年度会议预算范围

内召开的会议，由会议主责部门负责会议的预算及费用报

销。经费预算在 5000 元（含）以下由分管会领导审批，5000

元以上报理事长审批。执行中在核定预算范围内，单笔费用

500 元（含）以下，由部门负责人审批，500 元以上由分管

会领导审批。超预算费用，报理事长审批。 

第九条 参加相关单位组织的会议或培训班的费用报

销，须在票据后附上会议通知或邀请函和分管会领导的审批

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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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公益项目和大型活动的工作经费实行预算管

理。公益项目支出按本会公益项目审批程序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举办与公益项目有关的大型活动（包括捐赠

仪式、项目启动仪式、新闻发布会、项目研讨会等），主责

部门须事先编制经费预算，报理事长办公会审核。经费预算

在 5000 元（含）以下由分管会领导审批，5000 元以上报理

事长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执行中单笔费用 500 元（含）以下由部门负

责人审批，500 元以上由分管会领导审批。超预算费用，报

理事长审批。 

第十三条 本会宣传品由宣传活动部负责设计和印制。

年度宣传工作经费额度由理事长办公会议审定。设计和印刷

经费预算方案需报理事长办公会审核。制作音像制品，由宣

传活动部提出方案和经费预算，按照我会《采购管理办法》

确定制作方。经费预算在 5000 元（含）以下由分管会领导

审批，5000元以上报理事长审批。 

第十四条 执行中在核定预算范围内，单笔费用 500 元

（含）以下，由部门负责人审批，500 元以上由分管会领导

审批。超预算费用，报理事长审批。 

第十五条 各部门确需自行印制宣传品，报分管会领导

和理事长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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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购置固定资产（单价 2000 元以上，使用年限

1 年以上），原则上由各部门提出申请，后勤保障处统一办理。

如需购置有特殊要求的固定资产，应在购置申请中注明。购

置单价 20000元（含）以下固定资产由分管会领导审批，20000

元以上由理事长审批。 

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

定》，公务或商务接待原则上安排在基金会食堂用工作餐。

需要宴请重要捐赠者或合作方的，报分管会领导和理事长批

准。理事长出席的，费用标准控制在每人 400元以内；副理

事长出席的，费用标准控制在每人 300元以内；副秘书长出

席的，费用标准控制在每人 200元以内；部长出席的，费用

标准控制在每人 100 元以内。严格控制陪餐人数，接待对象

在 10 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；超过 10人的，不

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

业务招待费报销须由会领导审批。理事长的业务招待费

由分管财务的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审批，副理事长、秘书长的

业务招待费由理事长审批，副秘书长的业务招待费由秘书长

审批，部长的业务招待费由分管会领导审批。 

第十八条 差旅费（国内）包括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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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费、公杂费等。工作人员出差，须事先填写《出差申请

表》，报分管会领导批准。副秘书长出差报秘书长审批，副

理事长、秘书长出差由理事长审批。

第十九条 因公出差（国内）票务（飞机、火车、轮船）

由后勤保障处负责办理，特殊情况确需另行订购的须经后勤

保障处同意并报分管会领导审批。后勤保障处负责对交通票

据进行审核、分类，报分管会领导审批，计划财务处办理结

算手续。 

 出差人员应当按以下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： 

交通工具 

级 别 

火车（含高铁、动车、全列

软席列车） 

轮船（不

包括旅游

船） 

飞机 

其他交通工具

（不包括出租

小汽车） 

理事长（部级）及

相当职务人员 

火车软席（软座、软卧），

高铁/动车商务座，全列软席

列车一等软座 

一等舱 头等舱 凭据报销 

副秘书长以上职

务人员 

火车软席（软座、软卧），

高铁/动车一等座，全列软席

列车一等软座 

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

其余人员 
火车硬席（硬座、硬卧），

高铁/动车二等座、全列软席

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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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车二等软座 

理事长（部级）及相当职务人员出差，因工作需要，随

行一人可乘坐同等级交通工具（飞机除外）。 

到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，出差人员在不

影响公务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应当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

具。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，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。 

因特殊情况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，要书面说明原因报理

事长审批。  

第二十条 因公出差（国内）住宿标准：理事长住普通

套间，凭据报销。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 560 元/天，

部长、副部长 460 元/天，其他人员 360元/天，凭住宿发票

报销。特殊情况超过标准须说明原因并报理事长审批。出差

人员应当在职务级别对应的住宿费标准限额内，选择安全、

经济、便捷的宾馆住宿。 

第二十一条 因公出差（国内）伙食补助费实行定额包

干，每人每天 100 元，以往返交通票据时间为准。不再报销

餐饮（食品）费用。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，凡由接待单位

统一安排用餐的，应当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费。 

第二十二条 因公出差（国内）市内交通费实行定额包

干，每人每天 80 元，以往返交通票据时间为准。出差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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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，应当向接待单位或

其他单位交纳相关费用。 

第二十三条 工作人员因公出差费用由会领导审批。理

事长因公出差费用由分管财务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审批，副理

事长、秘书长因公出差费用由理事长审批，副秘书长因公出

差费用由秘书长审批，其他人员因公出差费用由分管会领导

审批。 

第二十四条 因公出国费用严格按照财政部外交部关于

印发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行〔2013〕

516 号）执行。国际合作部统一制定出国计划、编制出国经

费预算，由计划财务处审核，经分管外事和财务的副理事长

签批后报理事长审批。理事长出国费用由分管财务副理事长

和秘书长审批，副理事长、秘书长出国费用由理事长审批，

其他人员出国费用由分管财务副理事长和理事长审批。 

第二十五条 党组织、团组织、工会活动经费（包括职

工文体活动费，职工困难补助，特殊节日补贴等）按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因公需要借用现金（支票）须填写《借款

申请单》，报分管会领导审批，由财务法律部按现金（支票）

管理要求审核后办理相关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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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起付金额为 100 元以上，原则上使用支票

支付。 

第二十八条 借用的现金（支票）应及时办理报销手续。

借用现金出差，回京一周内报销；借用支票原则上自借用之

日起一周内办理报销手续，前账未结清，不得再借款（支票），

若确因业务需要，须书面说明原因并报分管会领导审批。 

第二十九条  计划财务处负责原始凭证的审核，按规定

需报销的原始凭证必须符合以下各项要求，否则一律不予报

销： 

（一）发票（收据）必须为合法发票（收据）； 

（二）发票（收据）填写字迹清楚、要素齐全； 

（三）购买物品时，应附加盖供货方印章的货物清单等

单据。 

 

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计划财务处负责

解释。2016 年 2 月 15 日修订的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费

用报销管理办法》废止。 

 


